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翁牛特旗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合理

配置烟草市场资源，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经营秩序，保护

烟草制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

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定，结合赤峰市翁牛特旗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行政区域内烟草

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烟草制品零售

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四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按照“区域单元持证总量+

距离”模式对区域单元零售点进行规划布局。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当年区域单元总量的增长幅度

按照不高于上年底区域单元持证总量 3%的比例设定。

第五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且均符合条件，但因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限制无法



全部准予许可的，应对先受理的申请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章 标 准

第六条 依据翁牛特旗城乡居民居住区域特点，将烟草

制品零售市场划分为：城区市场、乡村市场、特殊区域市场

三种区域类型。

第七条 区域单元划分标准

（一）城区市场：紫城路以西、玉龙路以东、白音他拉

大街以北、外环北路以南合围而成的为城中心区域。

距离标准：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80 米。

（二）乡村市场：以专管员所管理辖区为一个区域单元，

全旗乡村市场共分为桥头、广德公、大兴、红山、结合部五

个区域单元。

距离标准：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80 米。

（三）特殊区域：

1、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室内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

不得超过 2 个，不受区域单元总量及零售点间距限制，且不

作为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间距要求的参照项。

2、营业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综合超市等，为

满足停留在设施内特定顾客消费的需要，按一点一证的原则

办理，不受区域单元总量及零售点间距限制。

3、经营场所位于在当地旅游部门备案的相对封闭旅游

景区内，设置的零售点不得超过 2 个，不受区域单元总量及



零售点间距限制，且不作为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间

距要求的参照项。开放式的旅游景区不视为特殊区域单元。

4、工厂、矿山、部队、监狱、看守所等，为满足人员

消费需求，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且对内经营的，可设置

1 个零售点，不受区域单元总量及零售点间距限制，且不作

为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间距要求的参照项。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一）经营或存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放射性商

品等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场所；

（二）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日常进出通道口 100

米半径范围内的；

（三）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

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四）利用信息网络经营烟草制品的；

（五）党政机关、医疗机构内部；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设置零售点的其他

情形。

第九条 具有自主经营能力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残

疾人（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除外）、军烈属从事烟草制品零

售业务的，不受区域零售点总量及申请时间先后顺序限制，

距现有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40 米,必须本人经营，且一个有效

证件只能办理一个零售许可证。

第十条 为兼顾城乡平衡，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出现的



零售点空白行政村，不受本区农村市场总量控制约束，按照

每个行政村 1 个的标准设置零售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区域零售点总量限制。

（一）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从核定经

营地址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

（二）因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周

围限制区域，主动迁址经营的；

第十二条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调整的影响。

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和中小学、

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

布局规定中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制定应当遵循依

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根据辖区

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

制定。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实行定期评价、动态管理，对

局部区域零售点布局数量进行调整时公告后实施。

第十四条 中小学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普通中

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是



指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备案的对学龄前幼儿实施教育

的机构。

第十五条 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半径范围内有固

定建筑物隔挡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行人最短通

行距离计算，日常进出通道不包含应急通道。

第十六条 对因学校进出通道更换位置或者新建学校等

客观原因导致的零售户经营位置不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持

证卷烟零售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将不再

延续。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间距”是指申请零售点与最近的

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点之间依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的行人最短通行距离，以出入口的中心点为起止

测量点。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经营面积”是指有效建筑面积

范围内的实际经营面积，不包括办公场所、仓库、车库、生

活区等功能区域的面积。

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不低于均含本数。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赤峰市翁牛特旗烟草专卖局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5 月 29 日起施行。



片区划分 详细区域 现有户数 规划户数
办证

指标

城区市场

紫城路以西、玉龙路以

东、白音他拉大街以北、

外环北路以南

397 393 -4

乡村市场

梧桐花 52 52 0

桥头 111 114 3

解放营子乡 42 42 0

乌丹镇 129 133 4

五分地(头分地至安家

窝铺 34户属于结合部片

区)

34 34 0

乌敦套海 120 122 2

那什罕 19 19 0

白音套海（白音套海街

里至响水 39号属于乌敦

套海片区）

39 39 0

五分地（除结合部五分

地片区以外 40户属于广
40 40 0



德公片区）

毛山东 20 20 0

广德公 53 58 5

亿合公 57 57 0

海拉苏 48 48 0

示范牧场 6 6 0

格日僧 10 10 0

白音他拉 50 50 0

大兴 46 46 0

白音套海（大兴至白音

套海街里以东 25户属于

大兴片区）

25 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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